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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建築相關設施維護管理情形 

109.06.05 

一、 建築物 

(一) 維護管理規定: 建築法第 77條第 3項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

法。 

(二) 相關證明資料: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檢查合格標章(如下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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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昇降設備 

(一) 維護管理規定:內政部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九項規定檢查管理辦法。 

(二) 相關證明資料: 

  

電梯使用許可證 1 電梯使用許可證 2 

 
 

電梯使用許可證 3 電梯使用許可證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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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梯使用許可證 5  

三、 消防設備及高低壓設備 

(一) 維護管理規定: 消防法及電業法。 

(二) 相關證明資料: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及用電裝置檢查紀錄表 (如

下圖)。註:高低壓設備係委託台灣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每月檢查維

護 2次，檢附本(109)年 4月份資料以茲代表。 

  

用電裝置檢查紀錄表 1 用電裝置檢查紀錄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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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1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2 

 

 

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3  

 


